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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戈尔德智能悬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与投资方签订对赌相关补充协议的

公告（补发）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对赌协议的签订情况 

2026 年 3 月 27 日至 4 月 2 日期间，浙江戈尔德智能悬架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或“戈尔德”或“目标公司”）实际控制人陈万成、李多好、陈万

里（上述三人以下合计简称“实际控制人”）与苏州申祺利纳绿色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深圳市远致星火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

安鹏创投基金企业（有限合伙）、财通创新投资有限公司、嘉兴秘银戈德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湖州环太湖通富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柳州菱

聚科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广州源合汇睿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常州泓泰一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关

于浙江戈尔德智能悬架股份有限公司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三）》；实际控制人与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市创启开盈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了《关

于浙江戈尔德智能悬架股份有限公司增资协议及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三）》；

实际控制人与北京小米智造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了《浙江戈

尔德智能悬架股份有限公司增资协议、股份转让协议及定向发行认购协议之补充

协议》，其中涉及特殊投资条款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与北京小米智造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补充协议主要内

容 

各方一致同意，《补充协议》第 1.1.1 条、《股份转让协议》第五条第 1 款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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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定向发行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第一条第 1 款第(1)项修改为“在任何情况下，

戈尔德未能在 2027 年 6 月 30 日之前成功上市，或戈尔德、实际控制人明确表示

或以其行为明确表示将不会或不能按期(指在 2027 年 6 月 30 日之前，下同)实现

上市(指戈尔德在经公司董事会或股东会批准的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上市，包括但不限于北京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二）与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苏州申祺利纳绿色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深圳市远致星火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三一重工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安鹏创投基金企业（有限合伙）、嘉兴秘银戈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柳州菱聚科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广州源合汇睿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常州泓泰一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嘉兴市创

启开盈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补充协议主要内容 

各方均一致同意，《补充协议》第 1.1.1 条约定的“在任何情况下，戈尔德未能

在 2026 年 6 月 30 日之前成功上市，或目标公司、实际控制人明确表示或以其行

为明确表示将不会或不能按期(指在 2026 年 6 月 30 日之前，下同)实现上市(指戈

尔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修改为“在任

何情况下，戈尔德未能在 2027 年 6 月 30 日之前成功上市，或目标公司、实际控

制人明确表示或以其行为明确表示将不会或不能按期(指在 2027 年 6 月 30 日之

前，下同)实现上市(指戈尔德在经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批准的证券交易所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包括但不限于北京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

交易所)”。 

（三）与财通创新投资有限公司、湖州环太湖通富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补充协议主要内容 

各方均一致同意，《补充协议》第 1.1.1 条约定的“在任何情况下，戈尔德未能

在 2026 年 6 月 30 日之前成功上市，或目标公司、实际控制人明确表示或以其行

为明确表示将不会或不能按期(指在 2026 年 6 月 30 日之前，下同)实现上市(指戈

尔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修改为“在任

何情况下，戈尔德未能在 2027 年 6 月 30 日之前成功上市，或目标公司、实际控

制人明确表示或以其行为明确表示将不会或不能按期(指在 2027 年 6 月 30 日之

前，下同)实现上市(指戈尔德在经各方书面认可的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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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包括但不限于北京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补充协议约定的核心调整内容为：将公司上市截止期限由 2026 年 6 月

30 日调整至 2027 年 6 月 30 日；增加上市地点北京证券交易所。本次补充协议

的签署，系各方充分考虑公司上市筹备进度、行业发展环境等实际情况，经友好

协商达成的一致意见，旨在优化对赌条款，为公司上市筹备工作提供更充足的时

间保障，进一步稳定投资方信心，助力公司持续健康发展，实现公司与投资方的

共赢。 

本次补充协议仅系公司实际控制人与投资方之间对原有对赌条款的调整，公

司未作为对赌协议当事人，不承担任何对赌相关的回购、补偿等义务，不会对公

司的资产、负债、损益及经营成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本次补充协议的签署不会

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影响公司治理结构及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也不会

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三、备查文件 

1、公司实际控制人与各投资方签署的对应补充协议（包括《关于浙江戈尔

德智能悬架股份有限公司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三）》《关于浙江戈尔德智能悬架

股份有限公司增资协议及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三）》《浙江戈尔德智能悬架

股份有限公司增资协议、股份转让协议及定向发行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 

 

 

浙江戈尔德智能悬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29 日  


